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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建 筑 业 协 会 石 化 建 设 分 会 

中 国 化 工 施 工 企 业 协 会 

中 国 石 油 工 程 建 设 协 会 

中 国 电 力 建 设 企 业 协 会 

中 国 冶 金 建 设 协 会 

中 国 建 筑 业 协 会 核 工 业 建 设 分 会 

 

建协石化„2014‟21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举办 2014 年中国技能大赛 

—第三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落实“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”，引导企业加强职工培训

工作，加快吊装高技能人才的培养，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

会、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、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、中国

石油工程建设协会、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、中国冶金建设协会、

中国建筑业协会核工业建设分会决定共同主办 2014年中国技能大

赛—第三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（以下简称“竞赛”），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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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竞赛目的 

竞赛主要目的是在全国工程建设行业中掀起钻研技术的学习

热潮，培养和造就一批吊装专业技能和高技能人才，切实提高企

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。 

二、参赛人员 

1．参赛对象 

本届竞赛面向全国的工程建设企业（六大行业协会选派本行

业代表队参赛，地方企业直接向组委会报名）。 

2．资格要求 

本届竞赛以企业名义组队，要求为具有从事起重吊装作业能

力的独立法人单位。每个企业只选派一支代表队，每支代表队共 5

人，其中 1名领队、4名队员。 

参赛队员的资格要求为：具有国家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特种

作业操作证，并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工以上职称。 

3．竞赛工种为起重工。 

三、竞赛职业内容及命题标准 

1．竞赛职业内容为起重工高级工的理论知识与技能比赛。 

2．命题标准 

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比赛两部分。命题标准为： 

（1）理论考试内容为按照国家职业标准《起重工》高级工标

准要求进行。理论考试范围为“国家技术监督局关于起重工特殊

工种考试”等相关试题。理论试题由专家委员会从试题库中抽取。 

（2）技能比赛按照竞赛技能比赛细则考核。 

竞赛项目为 260吨履带吊。 

3．竞赛成绩 

预赛进行理论考试和技能比赛两部分，预赛成绩为理论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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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的 30%加上技能比赛成绩的 70%。预赛成绩前十五名进入决赛。 

决赛时只进行技能比赛。预赛成绩带入决赛。决赛成绩为预

赛成绩与决赛技能比赛成绩之和。 

四、竞赛组织 

主办单位：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、中国就业培训技

术指导中心、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、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、

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、中国冶金建设协会、中国建筑业协会核

工业建设分会。 

承办单位：徐工集团、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大型吊

装和运输专业委员会、《石油化工建设》杂志。 

竞赛的组织机构为竞赛组织委员会，（以下简称“组委会”），

组委会名单见附件 1。组委会下设秘书处、竞赛专家委员会和竞赛

评判委员会。  

竞赛组委会为赛事常设机构，全面负责竞赛的组织工作和整

体安排，指导组委会秘书处、专家委员会和竞赛评判委员会开展

工作，对竞赛期间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，对竞赛各项组织和赛务

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 

为做好本届“吊装技能竞赛”各项工作，在竞赛组委会的领

导下，在组委会秘书处、专家委员会、评判委员会的指导下成立

七个工作组，全面负责本届竞赛各项具体工作：竞赛办公室（兼

宣传报道组）、竞赛组、裁判组、命题组、安全工作组、监督仲裁

组、后勤保障组。 

竞赛总裁判长负责全权处理赛场的竞赛、监考等有关竞赛技

术工作。副裁判长协助总裁判长的工作。监督仲裁组负责组织受

理各代表队和选手的投诉、争议，进行裁决。 

竞赛秘书处设在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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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时间预定为 2014 年 9 月 1－3 日。竞赛地点为徐州。相

关事宜另行通知。 

五、竞赛奖励 

1．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组

织开展 2014 年中国技能大赛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函„2014‟42 号）

精神，对获得“第三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”决赛前三名的团队中

的起重工（起重指挥），分别报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授予“全国

技术能手”荣誉称号；并由各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或地方人力资源

部门核准后晋升技师职业资格，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晋升为高

级技师职业资格。获得“第三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”决赛前三名

的团队中的其他成员，各企业可参照《通知》中国家级二类竞赛

的表彰奖励要求执行。 

第四名到第十五名团队中的起重工（起重指挥），由各企业人

力资源部门或地方人力资源部门核准后可晋升为高级工职业资

格，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，可晋升技师职业资格。获得“第

三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”决赛第四名到第十五名的团队中的其他

成员，各企业可参照《通知》中国家级二类竞赛的表彰奖励要求

执行。 

2．设立徐工杯“第三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”团体赛奖杯，前

三名获得徐工杯“第三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”第一、二、三名奖

杯及证书。第四名到第十五名获得徐工杯“第三届全国吊装技能

竞赛”团体赛优胜奖杯及证书。 

六、竞赛报名 

1．参赛队均须填写报名表（见附件 2），于 2014 年 6 月 30

日前将报名表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参赛队员资格证书复印件

和 1 寸蓝底彩色照片 3 张邮寄到竞赛组委会秘书处。同时将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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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电子版 E-mail至竞赛组委会秘书处。 

2．参赛时须带相关资格证书原件备查。 

3．组委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付文静   朱  勤   关馨竹  

电  话：010-84664132（兼传真）  84664133   69166475 

E-mail：guanxz@sinopec.com 

地 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6号北京乡镇企业大厦 308室 

邮  编：100029 

4．文件下载 

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（www.pbccia.com） 

吊装在线网（www.6adz.com） 

附件：1.第三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组织机构名单 

      2.全国吊装技能竞赛报名回执 
 

 

 

中国建筑业协会       中国化工          中国石油 

石化建设分会      施工企业协会      工程建设协会 

 

 

 

    中国电力          中国冶金        中国建筑业协会 

  建设企业协会        建设协会        核工业建设分会 

 

 

二○一四年六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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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2014 年中国技能大赛—第三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 

组织机构名单 

 

一、组委会 

主  任： 

张克华  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会长 

袁  芳 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副巡视员 

委  员： 

车林宝  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常务副会长 

贾伟一 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竞赛处处长 

余津勃 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

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理事长 

杜建荣 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

尤  京 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副会长 

焦凤山 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副会长 

赵积柱  中国建筑业协会核工业建设分会副会长 

孙建忠  徐工机械副总裁 

孙晓波  中石化炼化工程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

中石化重型起重运输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

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

陆  川  徐工机械副总裁、起重机械事业部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

二、秘书处 

秘书长： 

孙晓波（兼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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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秘书长： 

孙愉美 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副秘书长 

李广远 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副秘书长 

王红燕 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大型机械协作网秘书长 

李振华 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主任 

王正勇  中国建筑业协会核工业建设分会秘书长 

马增涛  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大型吊装与运输 

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

付文静  《石油化工建设》杂志主编 

陈卫东  徐工集团起重机械事业部副总经理 

办公室主任： 

付文静（兼） 

办公室副主任： 

王洪涛  徐工集团起重机械事业部 

三、专家委员会 

主任：吴忠宪 

委员：马增涛、宗广义、贾桂军、毛善荣、田复兴、洪英龙、

苗锡庆、于利民 

四、评判委员会 

主任：王存庭 

委员：孙吉产、郭伯浩、叶文华、许宝利、杨建平、朱洪兴、

白文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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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全国吊装技能竞赛报名回执 

 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 

详细地址  邮 编  

联 系 人  电  话  手 机  

传  真  E-mail  

领队 性 别 民  族 职  务 联系电话或手机 

     

队员 性 别 民  族 职  务 联系电话或手机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年  月  日 

 

注：回执电子版请于 2014年 6月 30日前 E-mail至 guanxz@sinopec.com。 

 

 


